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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或“公司”）（原名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

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451 号文件）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2,902,186 股，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 17.4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3,672,2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11,885,804.37 元后，实际存

入募集资金专户的金额为人民币 911,786,395.63 元。以上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到账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01730015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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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97958929 340,622,2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270000003013019 573,05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698152800 191,050,000.00 51,867,350.2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10276000000866797 191,000,000.00 36,495,001.0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 

11001560002781280000 191,000,000.00 109,021,846.49 

合计   
913,672,200.00

① 
197,384,197.74  

注① ：初始存放总金额为 91,367.22 万元，为募集资金总额 92,367.22 扣除 1,000.00 万元承销

费用后的金额。 

募集资金中 57,305.00 万元将用于子公司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微电子装备

扩产项目”的建设投资。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将此笔资金分别转入子公司 3 个专项账户管理，

初始存放金额不应该包括转入子公司 3 个专项账户的金额。 

2016 年 8 月 4 日，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专

项账户为 697958929，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专项账号为 10270000003013019。 

2016 年 9 月 7 日，公司分别与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简称“北方微电子”）、保荐

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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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账号为

697958929 的账户注销，账户剩余金额 56,950.32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户。 

2017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账号为

10270000003013019 的账户注销，账户剩余金额 129,427.13 元，已转入公司基本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人民币 71,620.49 万元，其

中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33,873.64 万元，微电子装备扩产项目实际使用金额为

37,746.85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使用

与发行时承诺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一致，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置换 

截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 “微电子装备扩产项

目”3,048,084.97 元，用于厂房建设、购置设备等。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 3,048,084.97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核字[2016]第 01730044 号专项审核报告。公司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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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并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置换完毕。 

（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五）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

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已全部归还。 

2017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

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8 年 3 月 13 日，已全部归

还。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18 年 7 月 11 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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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归还。 

（六）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余额为

197,384,197.74 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1.37%。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虽已完工，但项目

工程款项尚在支付过程中，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将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继

续用于“微电子装备扩产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一致；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中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中补充流

动资金与公司整体效益有关，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降低了资产负债率，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效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详见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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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451 号文）核准，公司向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42,214,926 股股份、

向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657,153 股股份、向中国科学院微电子

研究所发行 1,520,302 股股份、向北京圆合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7,419,063 股股

份购买合计持有的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6 年 7 月 15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北方微电子股权变更，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根据北方微电子股权变更后取得的《营业执照》及

备案的公司章程，公司持有北方微电子 100%股权，北方微电子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同时北方微电子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801786752A】）。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动情况 

北方微电子在交易前后账面价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基准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1,665.32 107,698.91 166,759.77 327,292.13 567,743.16 

负债总额 97,724.17 76,135.35 71,209.21 159,924.54 390,792.08 

净资产 33,941.15 31,563.56 95,550.56 167,367.59 176,951.08 

（三）生产经营情况 

北方微电子以高端集成电路装备为主业，重点发展刻蚀设备（ETCH）、物理气

相沉积设备（PVD）和化学气相沉积设备（CVD）三大类集成电路设备；设备广泛

应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先进封装、半导体照明(LED)、微机电系统(MEMS)、功率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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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光通讯、化合物半导体等领域细分市场的芯片制造与封装；致力于发展成为在

微电子装备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和工艺解决方案提供商。 

截至目前，北方微电子各项业务生产经营正常。 

2016 年，北方微电子营业收入 51,327.04 万元，实现净利润 6,682.01 万元。2017

年，北方微电子营业收入 67,433.4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421.54 万元。2018 年，北方

微电子营业收入 126,943.03 万元。 

（四）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承诺及现金补偿安排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2016 年度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承诺交易实施完毕后，标的公司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6,317.05 万元。如果北方微电子 2016 年实际盈利未达到该净

利润预测值，则交易对方须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向北方华创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01730008 号”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6,682.01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2.01 万元。公司标的资产 2016 年

度预测净利润数与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2、标的公司技术性无形资产组估值的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2016 年度签订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承诺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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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该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后实现的营业收入应分别不低于 

50,927.35 万元、65,934.19 万元和 83,553.21 万元。若北方微电子在业绩承诺期内的

实际营业收入不足承诺营业收入，就其差额部分，交易对方应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01730008 号”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51,327.04 万元，不低于业绩承诺的营业收入 50,927.35 万元。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2018】

010033F 号”《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金额为 67,433.43 万元，不低于业绩承诺的营业收入 65,934.19 万元。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审亚太审字【2019】

010039F 号”《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北方微电子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金额为 126,943.03 万元，不低于业绩承诺的营业收入 83,553.21 万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报告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比较本报告中披露的截止 2018 年度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 2017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本公司已按募集资金规定用途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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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 

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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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① 92,367.22  已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 71,620.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1,620.49  

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304.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6 年度 45,508.00 

2017 年度 15,810.45  

2018 年度 9,997.22  

序

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入项

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

资金② 

补充上市公

司流动资金 
35,062.22 33,873.64 33,873.64 35,062.22 33,873.64 33,873.64 -    不适用 

2 
微电子装备扩产项

目 

微电子装备

扩产项目 
57,305.00 57,305.00 37,746.85 57,305.00 57,305.00 37,746.85 -19,558.15  100.00% 

合    计 92,367.22 91,178.64 71,620.49 92,367.22 91,178.64 71,620.49 -19,558.15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注：①该金额未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等。 
        

    ②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后承诺投资金额与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异主要为实际募集资金扣除了相关发行费用，相应调减补充上市

公司流动资金规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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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情况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度 

1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微电子装备扩产项目 是 
 第 5 年达产，达产年平均利润

总额 19,041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5,910.85  5,910.85  是  

合    计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5,910.85 5,9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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